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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司法鉴定背后暗藏三大惯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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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逮捕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
定， 检察机关以当事人存在故意虚
伪供述行为致被羁押为由主张不承
担赔偿责任的， 应就当事人存在故
意虚伪供述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否
则， 在无其他法定免责事由的前提
下， 检察机关应对当事人承担国家
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万某磊与赵某民、 刘某杰共同
签字， 在河南某抵押贷款咨询公司
贷款 1050万元。刘某杰将其账户资
金 500万元汇入万某磊账户。 后三
人合伙成立商丘盛鹏置业有限公
司。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夏邑县公安
局对刘某杰立案侦查。 在对证人万
某磊进行询问时， 万某磊陈述该
500 万元汇款是赵某民、 刘某杰和
其本人共同商量的。 后因万某磊涉
嫌挪用资金罪， 夏邑县公安局对其

刑事拘留，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对其
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万某磊接受
讯问时， 亦曾作出过与上述陈述相
似的供述。 夏邑县人民法院经过审
查及补充侦查后认为案件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对万某磊变更强制措
施为取保候审。 之后夏邑县检察院
撤回对万某磊的起诉， 并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为由，对万某磊作出不
起诉决定。 万某磊因被错误羁押
589 天而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夏邑
县检察院以万某磊故意作出虚伪供
述致被羁押为由， 作出不予赔偿的
决定。万某磊不服申请复议，商丘市
人民检察院维持夏邑县检察院不予
赔偿决定。

依法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 撤销夏邑
县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及商丘市
检察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 夏邑
县检察院向万某磊支付限制人身自

由赔偿金 204235.75 元， 并在侵权
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万某磊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向其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62000元。 驳
回万某磊的其他赔偿请求。

法律评析

本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 万某磊是否存在故意虚

伪供述行为。
首先， 对于故意作虚伪供述行

为的认定。 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
一项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公民自己
故意作虚伪供述， 或者伪造其他有
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公民自己故意做虚伪供述”是指非
因他人强迫或者胁迫， 赔偿请求人
本人故意作出虚伪供述， 导致其被
羁押或被刑罚处罚的情形。 结合国
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和原理，其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一
是虚伪供述是由赔偿请求人本人作

出的； 二是赔偿请求人有作虚伪供
述的事实。如果因认知水平、行为习
惯差异等因素导致行为人所供述的
事实或提供的证据存在轻微失实，
或者行为人对关键事实以外的其他
事实作出虚伪供述， 不影响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的， 不能认定为虚伪供
述； 三是赔偿请求人所作的供述或
提供的证据与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其
他证据相结合要能达到被羁押或判
决犯罪的程度， 且虚伪供述与错羁
错判间存在因果关系； 四是赔偿请
求人对作虚伪供述存在主观故意，
其作出虚伪供述通常是出于某一不
正当的目的或动机。 赔偿请求人明
知所提供的供述是不真实的， 并会
妨碍司法机关查明案件真相或者会
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而仍积极
追求或者放任为之。

其次， 检察院以当事人故意作
虚伪供述行为致被羁押为由主张不
予赔偿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
办公厅关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中若干
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十条规定：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
件，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应
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
任。 赔偿义务机关主张其行为合法
的，应当就其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检察机关主张不予赔偿， 不仅要证
明当事人作了虚伪供述， 而且要证
明当事人具有作虚伪供述的主观故
意， 且当事人的虚伪供述达到了误
导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羁押措施的程
度。 否则不能免除检察机关的国家
赔偿责任。本案中，万某磊虽称刘某
杰转到其账户的 500 万元系公司贷
款，是经赵某民和刘某杰商量过的。
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 该供述并非
万某磊虚构、伪造的内容，其在其他
供述中已对该笔资金作出了合理解
释。 另外，夏邑县检察院依据“证据
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故无论万某
磊供述是否虚伪， 其供述均尚未达
到误导司法机关致其被羁押的程
度， 万某磊的供述与被错误羁押之
间无法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有，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万某磊具有故意
虚假供述的目的和动机。综上，不应
认定万某磊“故意作虚伪供述”。

其二， 当事人能否直接依据不
起诉决定书就其羁押期间获得国家
赔偿。

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
项的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对公
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
案件、 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
止追究刑事责任，侵犯人身权的，受
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因存疑作
出不起诉的决定即证明没有充分证
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是对当事
人错误逮捕并造成无罪羁押的确
认，可依法进入国家赔偿程序。

查清犯罪事实，准确打击犯罪，
保护无辜之人不受法律追究， 是司
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公民在无
意或者轻微过失下作出偏离事实的
供述， 并不能成为免于司法机关承
担错误羁押的国家赔偿责任的充分
理由。（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

近日，山东省政法机关组织开展“向党和人民报告———全省政法机关开放日”活动。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邀请了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市民、律师、记者等走进法院，零距离感受法院干警的日常工作。 吉吉吉 /摄

赵祖国

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公检法办案
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 绝大多数
司法鉴定机构都是尊重客观实际，
依法进行检测鉴定， 但也有个别司
法鉴定机构为牟取不当利益， 在做
鉴定报告时弄虚作假。 本文以湖北
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一份
被法院“打脸”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
样本， 探讨个别不法司法鉴定机构
在做司法鉴定意见时惯用的三大作
弊“伎俩”。

基本案情

案例事实来源于《武汉市武昌
区人民法院（2019） 鄂 0106 行初
276 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初判
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鄂 01行终 950 判决书》（以
下简称终判决书）及相关媒体报道。

2018 年 9 月 1 日 22 时 31 分，
30 岁青年黄某某与朋友相约到福
建省南安市某俱乐部喝啤酒。 22时
47 分出现呕吐手指僵硬情况，当晚
23时许死亡。 公安机关委托福建某
司法鉴定所对死者黄某某部分血液
进行检测， 检测出死者黄某某血液
中甲基苯丙胺（冰毒）含量 60.3ng/
ml，氯胺酮（K 粉）含量 4.2ng/ml。 公
安机关又委托广东某司法鉴定中心
对死者黄某某及同时进入 KTV 包
间的所有人员毛发进行检测（人一
旦吸毒会在毛发长期留存），均未检
测出毒品。 这一结果说明死者黄某
某以前未吸过毒。 通过以上检测结
果还可以看出， 死者黄某某有可能
死于对毒品过敏反应， 黄某某非正
常死亡背后或隐藏着重大毒品犯
罪。 公安机关又委托湖北某法医学
司法鉴定中心， 对死者黄某某死亡
原因是否毒品造成做进一步鉴定，
该机构作出的《湖北某某法医学司
法 鉴 定 中 心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书
（【2018】 病鉴字 F-302 号）》（以下
简称湖北某司法鉴定意见书） 结论
认为， 死者死于基因突变对酒精产
生过敏反应。 公安机关依据湖北某
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了“没有刑事
犯罪，不予立案”的决定。

死者父亲黄某文向武汉市司法
局投诉湖北某司法鉴定中心“弄虚
作假， 涉嫌包庇毒品犯罪”“超范围
检测”“非法转包”等违法鉴定。武汉
市司法局作出了《关于黄某文投诉
湖北某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武司
鉴回【2019】15 号）》称：“关于‘故意

作虚假鉴定’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我
局对被投诉人（湖北某法医学司法
鉴定中心）不作处理……”死者父亲
黄某文又向湖北省司法厅申请行政
复议。湖北省司法厅作出了（鄂司复
决字【2019】19 号） 行政复议决定
书， 维持武汉市司法局作出的对湖
北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不作处理
的回复。 死者父亲黄某文起诉到人
民法院，《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2019） 鄂 0106 行初 276号行政判
决书》 撤销了武汉市司法局和湖北
省司法厅的回复， 责成武汉市司法
局对死者家属重新出具回复意见。
武汉市司法局上诉，《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0） 鄂 01 行终
950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目前两份判决书已经生效。 本
文之所以选此案例， 主要原因是此
案例凸显了我国鉴定机构暴露的问
题。 以下为笔者对此案例的看法：

律师评析

案例鉴定机构涉嫌超业务范围
鉴定

可以说， 只要是挂牌的鉴定机
构，其手续应该都是齐全的，但司法
许可证严格规定了业务范围。 根据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
定机构不得受理“委托事项超出本
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和“鉴定
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
力的”司法鉴定委托。《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第九条二款也规定：鉴定人和鉴
定机构应当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
册注明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
业务。但个别鉴定机构为了挣钱，往
往超范围检测，瞒天过海。这是个别
鉴定机构做鉴定时惯用的做法。

在本文选取的案例中， 初判决

书 33-34 页载明：“本院认为……
对死者再行毒化检验……是本次鉴
定的关键所在。 第三人湖北某法医
学司法鉴定中心在不具备毒品检验
的情况下……”终判决书第 15页载
明：“本院认为……因鉴定需要，还
要进行毒化（含毒品）检验，由于湖
北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毒
品检验资质……”

由此可见， 湖北某法医学司法
鉴定中心不具备毒品检验资质，涉
嫌超范围承接检测项目。 这也是个
别不法司法鉴定机构惯用的做法。
作为司法人员， 首先应看看鉴定报
告出具机构的鉴定许可证的业务范
围，如果是超业务范围鉴定，属于违
法鉴定， 鉴定报告的结论就是无效
的。

案例鉴定机构涉嫌转包
有个别鉴定机构， 为利益所驱

使， 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某项鉴定资
质，但仍然接下来，把项目转包给第
三方鉴定。 这也是个别鉴定机构惯
用手法之一。《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超出
本机构业务范围和技术鉴定能力的
项目，不得转包。 ”

在上述案例中，初判决书第 34
页载明：“本院认为……湖北某法医
学司法鉴定中心在不具备毒品检验
的情况下……将常见毒药毒物筛查
及酒精含量检测交与第三人某医大
鉴定中心……” 终判决书第 14-15
页载明：“本院认为……由于湖北某
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毒品检
验资质……确认选择某医大鉴定中
心进行毒化含毒品检验……遂湖北
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常规毒物
筛查（毒品含量）及酒精检测事项与
某医大鉴定中心签订法医毒物鉴定
委托书， 湖北某司法鉴定意见书亦
将某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

意见（《某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
法鉴定意见书【2018】 毒鉴字第
3779 号》） 作为资料进行摘要及参
考……湖北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不仅做出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其还
作为常规毒物筛查（毒品含量）及酒
精检测事项的委托人， 承担了相关
检材的提取、保存及移送工作……”

通过以上两起生效的判决书确
认的事实， 可看出湖北某法医学司
法鉴定中心涉嫌转包行为。

本文选取的案例中， 在鉴定机
构的选择上，也让人匪夷所思。《人
民法院报》2020 年 11 月 20 日发表
文章《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
的完善》指出，鉴定机构选择应充分
考虑当事人的鉴定成本， 尽可能采
用属地原则、就近原则，采取“协商
选择+随机摇珠”的方式确定，这其
实也是司法鉴定活动中的通常做
法，而本案事发地在福建省，却选择
了湖北省没有毒品鉴定资质的湖北
某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通过本文的案例可以得出，在
司法实践中，只要是存在转包现象，
或违背“属地、就近”原则选择鉴定
机构，背后就可能藏有猫腻。

案例鉴定机构涉嫌违背客观事
实做虚假鉴定

该案例中，初判决书第 34页载
明：“本院认为， 在已有鉴定意见显
示死者血样检出毒品的情况下，对

死者再进行毒化检验以确定其死亡
是否与毒品有关， 是本次鉴定的关
键所在……”

据相关媒体《司法鉴定居然能
让死者从福建到湖北看门诊测心
电》的报道内容，案例中的湖北某法
医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到公安局机关
的委托后，摘取了死者的脑、心、肺、
肝、脾、肾、胰、胃等器官进行检验鉴
定。但该鉴定中心避开毒品检测，对
死者进行基因检测， 甚至还调出了
已经死去 3个月的死者从福建跑到
湖北看门诊测心电的报告单， 作为
支持其鉴定结论的证据（庭审证据
材料）。 在此基础上，湖北某法医学
司法鉴定中心再综合同样不具备体
内毒品检测资质的某医科大学司法
鉴定中心以偏概全的检测报告，作
出了湖北某司法鉴定意见书。 结论
认为， 死者黄某某符合在携带
SCN5A 基因 c.4171T>C 杂合突变
及生前乙醇摄入的基础上， 因心律
失常性右室心肌病及心传导系统病
变致急性心电功能紊乱而死亡。 通
俗的说法就是， 死者的基因对酒精
过敏致其死亡。

这一结果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高
度质疑，《司法鉴定居然能让死者从
福建到湖北看门诊测心电》 一文还
引用北京某科技中心为此作出的专
家意见书指出：“心率失常性右心室
心肌病及心传导性系统病变致心急

性功能紊乱而死亡， 是基于心电图
检查对心脏病患者症状体征的表
述，不能定位死亡原因的依据。 ”也
就是说，“心电功能紊乱” 是基于心
电图检查对心脏病患者心脏电生理
的表述， 法医病理学检验无法看到
死者心电图，就无法得出“心电功能
紊乱”的鉴定结果。

通过媒体的报道， 湖北某司法
鉴定意见书涉嫌“移花接木，混淆视
听”。 这类作弊比较难以识别，大多
需要专业机构才能辨别出来。 但只
要细心， 就能从某些不符合生活逻
辑的地方发现端倪。 如乙醇（酒精）
致心律失常死亡严重不符合基本生
活逻辑， 如果死者黄某某死于对酒
精过敏，除非死者生前从未饮过酒。

总之，在司法活动中，当司法工
作者遇到司法鉴定意见书时，首先，
应看鉴定机构是否超业务范围鉴
定；其次，看是否存在转包；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 看鉴定结果是否有悖
生活逻辑，是否存在“移花接木”混
淆视听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鉴
定机构选择上，如果违背“就近、属
地”原则，往往也会有猫腻。

弄虚作假的事， 不可能做到天
衣无缝， 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
巴。 这里也衷心希望广大司法鉴定
机构应以此案例为戒， 尊重客观实
际，客观公正合法检测鉴定。（作者
单位：湖南澧州律师事务所）

保护无辜之人不受法律追究是司法机关职责所在

故意作虚伪供述行为的认定标准应如何厘清

在司法活动中，司法工作者遇到司法
鉴定意见书时，首先，应看鉴定机构是否
超业务范围鉴定；其次，看是否存在转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看鉴定结果是否有
悖生活逻辑，是否存在“移花接木”混淆视
听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鉴定机构选
择上，如果违背“就近、属地”原则，往往也
会有猫腻。


